附件2：

国际能源学院/能源电力研究中心

教研室主任岗位职责

在学院党政领导下，全面负责本教研室教学、科研、师资队伍建设、学科专业发展等各项工作，协调各岗位工作，落实学院部署。具体职责内容：

一、教学管理与质量监控
1.组织制定和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。

2.统筹安排教学任务，审定授课教师、新教师试讲、新开课程必要性、课程教学大纲、教学日历与教案，检查教学质量。

3.组织试卷审核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全过程管理、协同组织工程教育认证相关的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。

4.深入课堂听课，开展教学督导，组织教研活动、公开课、集体备课等。

5、协同组织招生宣传、转专业、推免等工作。
二、学科与专业建设

1.组织制定本系学科、专业发展规划，推动新专业申报与传统专业调整。

2.负责本教研室课程组建设和课程建设；负责相应的实验课程建设。

3.组织课程体系改革，推进教材建设与教学资源优化、推进优质课程申报，规划精品课程。

4.组织国家/省一流专业申报/建设、专业认证、学科评估等工作。

5.协同组织实验室、仪器设备、教学场地等资源使用及规划等工作。
三、科研与学术工作
1.组织/指导教师申报国家级、省部级科研项目、科研奖励与教育教改项目。

2.推动产学研合作，协同做好相关平台建设（如实验室、研究中心）。
3.组织学术会议、校企合作、科技成果转化。
四、师资队伍建设
1.面向海内外积极引才，协助学院制定师资引进与培养计划；参与教师招聘、岗位设置及人才引进等人事决策。

2.参与教师师德师风考核、职称评审、业务考核、青年教师指导等工作。

3.做好青年教师培养，组织业务培训与学术交流。
4.组织做好外聘教师招聘与业务审核。
五、学生培养与指导

1.组织做好学生学科引导、专业教育与学习规划。

2.协调实习、社会实践，组织做好实习基地建设。

3.组织学生学科竞赛、科技创新与创新创业等活动。

4.与学工队伍协同，加强学风建设，处理应急个案。
六、‌对外交流与社会服务‌
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、合作办学及校际、校企合作项目。

七、其他任务

完成学校、学院交办的其他工作，如信息公开、评估迎检、安全稳定等。


